
委托书

清远市技师学院西面地块扩建工程已由清远市发展和

改革局以清发改行审〔2023〕41 号核准建设。根据《清远市

政府投资市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（清府〔2025〕13

号）》和 2024 年 10 月 9 日双方签订的《清远市技师学院西

面地块扩建工程全过程代建管理项目合同》等规定，项目业

主单位为清远市技师学院，建设资金通过申请债券资金、上

级专项资金和学院自筹资金解决，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%。根

据市政府要求，采用市场化代建单位建设模式，代建单位为

清远市德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。经研究，我院全权委托代建

单位清远市德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全过程代建（包括项

目报建、作为招标人招投标、所有合同的洽谈与签订、施工

监理、详勘、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编制、进度、支付资金审核、

质量、安全、验收、结算、工程备案等），对清远市技师学

院西面地块扩建工程项目有关服务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。

特此授权。

清远市技师学院

2025 年 9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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